附件2

疫情防控责任承诺书
本单位将严格按照《吉林省机关企事业单位复工疫情防控指南（1.0版）》要求，切实承担单位管理范围内场所、人员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承诺做到：

1.所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信；

2.严格执行各级政府有关复工要求，按规定时间复工；
3.按要求做好开复工物资准备、环境消杀等工作；
4.严格落实本单位制定的防疫方案中各项疫情防控措施，特别是复工人员有关情况排查、体温检测、管理和隔离等措施；
5.坚决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；
6.及时上报各类信息和台账，不迟报，不瞒报；
7.落实好开复工的各项安全措施；
8.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处罚。
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
